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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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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玲、李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C-ITS）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汽院智能网联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工商大学、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重庆邮电大学、西南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汽院智能网联汽车检测中心（湖南）有限公司、北京航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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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出租车 行车风险应对能力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驾驶出租车行车风险应对能力的一般要求、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自动驾驶出租车，其他类型车辆可以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14886-201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 14887-2021 道路交通信号灯

GB/T 24720-2009 交通锥

T/ITS 0137.1-2020 自动驾驶出租汽车 第1部分：车辆运营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动驾驶出租车 automated driving taxi

按照乘客提交的行程需求执行出行服务，并依据约定价格计费的经营性自动驾驶乘用车。

[来源:T/ITS 0137.1-2020，3.1]

3.2

行车风险应对能力 driving risk response capability

自动驾驶出租车在载客运营过程中，在人、车、道路或环境相关交通参与要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

天气、道路缺陷、其他交通参与者违规行为等）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影响时，能够自动识别风险、调整

速度、更变行驶轨迹，实现避免碰撞/避开障碍并恢复安全状态的能力。

3.3

自车 subject vehicle；SV

配有本标准所定义的自动驾驶功能的出租车辆。

3.4

目标车辆 target vehicle；TV

在自车前进行路线上的机动车参与物，它的动作和行为能对自车的自动驾驶系统造成影响。

3.5

引导车辆 leading vehicle；LV

在自车行驶轨迹前方和相邻车道行驶的车辆，引导车通过对自身位置和速度的控制去限定自车行驶

路线和车速。

3.6

行人与骑行者 vulnerable road user； VRU

使用道路的行人，自行车骑行者和踏板式两轮车骑行者。

3.7

乘员假人 occupant dummy

位于自车后排座椅位置的仿真人体模型，模拟在未使用安全带约束条件下乘员的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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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最小风险状态 minimum risk condition；MRC

自动驾驶车辆在遭遇系统性失效、通信链路中断或不可预期运行环境时，基于预设的安全降级策略，

通过激活冗余系统、执行受控停车及启动人机交互警示，使车辆进入可容忍风险水平内的稳定状态，例

如降低速度、在目标停车区域停车等。

3.9

目标停车区域 target stop area

自动驾驶车辆进入最小风险状态潜在的停车区域，包括本车道、最右侧车行道、应急车道、硬路肩、

港湾式紧急停车带、停车位等。

4 试验条件

4.1 试验场地要求

试验场地应满足如下基础要求：

a) 除非测试场景需要，试验场地应为平整、干燥的路面，无可见的潮湿处，无明显的凹坑、裂

缝等不良情况；

b) 地面坡度在非隧道和上下坡区域应小于 1%；

c) 干燥路面的摩擦系数应不低于 0.8；

d) 试验场地不存在影响传感器工作的干扰物；

e) 限速标志、停车位、车道线应满足 GB 5768.4 的要求；

f) 自车行驶道路应有明确的边界线，除特殊规定（如含路旁车位的车道），道路宽度在 3.5～3.75

之间；

g) 雾天能见度等级分为强浓雾（能见度＜50 m）、浓雾（能见度 50 m～200 m）、大雾（能见

度 200 m～500 m）；

h) 雨天雨量等级分为小雨(10 mm/h)、中雨(20 mm/h)、大雨(40 mm/h)，误差在 10%以内。

4.2 自车要求

4.2.1 基本要求

自车应按照下列要求开放场地测试权限和便于测试人员关闭、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权限：

a) 自车应开放特定试验场的自动驾驶权限，具备场地中各种场景设施（包含但不限于限速、信

号灯、人行横道等）的识别或记忆能力；

b) 测试车辆具备便于人工激活和关闭自动驾驶模式的操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测试车辆行驶路

径规划、速度控制等，如控车 APP、测试上位机等。

4.2.2 整备质量

自车载荷要求应满足自车质量处于整车整备质量加上乘员（试验人员）和试验设备的总质量与最大

允许总质量之间，试验开始后不改变自车载荷状态。

4.2.3 试验目标

4.2.3.1 目标车辆

应为已上市量产乘用车，或选取探测参数能够代表车辆且适合系统传感探测特征的车辆目标，目标

车辆的速度控制偏差应不超过2km/h。

4.2.3.2 行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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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取探测参数能够代表儿童或成人行人且适合系统传感探测特征的目标，行人目标的速度控制偏

差应不超过 0.2km/h。

4.2.3.3 自行车目标

应选取探测参数能够代表自行车及骑自行车的人且适合系统传感探测特征的目标，自行车目标的速

度控制偏差应不超过0.2km/h。

4.2.3.4 踏板车目标

应选取探测参数能够代表踏板式两轮踏板车及骑踏板式两轮踏板车的人且适合系统传感探测特征

的目标，踏板式两轮车目标的速度控制偏差应不超过2km/h。

4.2.3.5 其它目标物

用于试验的其它目标物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地面障碍物尺寸在长宽高应大于等于 50cm，且表面为反射率为 0.3～0.9 的近似朗伯体；

b) 临时路障锥桶/水马的高度应大于 90cm，且符合 GB 5768.2 要求。

4.3 数采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车内外视频采集设备分辨率不小于(1920×1080)像素点，前区车内视频采集设备拍摄范围为

仪表和方向盘,后区车内视频采集设备拍摄范围为用户交互大屏，车外视频采集设备范围为前

向；

b) 运动状态采样和存储的频率不少于 100Hz;

c) 纵向速度精度要求不低于 0.1km/h，水平速度精度要求不大于 0.05m/s;

d) 横向和纵向位置采集精度不大于 0.02m;

e) 加速度采集精度不大于 0.02m/s²。

5 试验记录集判定方法

5.1 试验记录

试验过程中应记录以下内容：

a) 自动驾驶车辆的软、硬件版本的信息，且在测试过程中软硬件版本不得变更；

b) 自车运动状态参数：

—— 车辆几何或质量中心点位置信息；

—— 车辆纵向速度；

—— 车辆横向速度；

—— 车辆纵向加速度；

—— 车辆横向加速度；

c) 自车外部灯光或相关提示声音；

d) 车辆交互屏与乘员进行交互时所展示的视频及语音交互信息；

e) 反映车辆在测试过程中的实际行驶情况的前向广角视频信息；

f) 参与测试的交通参与物的位置及运动信息。

5.2 判断方法

5.2.1按要求完成第6章所规定的各项试验，对每一项试验只进行一次，所有测试项均符合试验方法

规定的通过条件。

5.2.2试验过程中自车出现以下任一事件，试验应被直接判定为不通过：

a) 违反车道导向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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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按规定使用灯光；

c) 与道路基础设施（包含但不限于护栏、路缘）发生碰撞；

d) 在无其他道路参与物、非路口和恶劣天气等情况时，车速低于限速 90%或高于限速的 100%。

e) 后排乘员假人发生非预期倾倒、翻滚及与自车内部设施发生碰撞。

5.3 预试验

5.3.1试验道路为封闭场地内的一段预定线路，从A点到B点，直线路段全长不小于1公里。场地测试

道路需要包含直行路段、左转和右转路口以及红绿灯控制的交叉口。直行路段采用双向双车道白色虚线，

道路设置符合GB 5768.4，末端过渡为实线禁止变道，转向路口设专用实线车道及箭头标识，停止线距

路口1.5米，道路标牌限速70km/h；

5.3.2自车在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设定从A点行驶到B点，在行驶过程中需符合5.2.2规定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恶劣天气应对能力试验

6.1.1 雾天前车切出静止多目标试验

6.1.1.1 试验场景

如图1所示，试验道路为总长度不小于1km的单向双车道长直道，尾部包含长度不小于200m的模拟雾

区，设定雾区能见度按小于50m进行试验。自车沿右侧车道与同向TV1行驶，雾区段内静止布设开启应急

灯的TV2及车尾后方1m处成人目标，成人目标位于TV2径向中心线。TV2距雾区边缘≥100m。

图1 雾天前车切出多目标静止试验示意图

6.1.1.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与TV1路径相同，相同起点为长直道起点，相同终点为距离雾区右侧边缘右转

路口10m的位置。TV1匀速50km/h行驶，自车和TV1在进入雾区3秒前稳定车速，TV1进入雾区后在相距静

止成人目标25m处切出到相邻车道。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a) 自车与 TV1、TV2 及静止成人目标避免碰撞；

b) 自车与 TV1、TV2 及静止成人目标发生碰撞；

c) 自车在驶入雾区后与其他目标碰撞前，进入最小风险状态。

6.1.1.3 通过要求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车辆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继续行驶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1.2 雨天前车切出静止多目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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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试验道路为总长度不小于1km的单向双车道长直道，尾部包含长度不小于200m的模拟雨

区，设定雨天降雨量大于40mm/h，其他场景设置按照6.1.1.1进行。

图2 雨天前车切出多目标静止试验

按照6.1.1.2的方法进行试验，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车辆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继续行驶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1.3 雾天直道切出缓行目标试验

6.1.3.1 试验场景

如图3所示，试验道路为总长度不小于1km的单向双车道长直道，尾部包含长度不小于200m的模拟雾

区，设定雾区能见度按小于50m进行试验。自车沿右侧车道与TV1同向行驶。雾区内自行车初始静止在雾

区外部，相距雾区边缘20m位置，自行车外缘与道路边线相距1m。

图3 雾天直道切出缓行目标试验

6.1.3.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与TV1路径相同，相同起点为长直道起点，相同终点为距离雾区右侧边缘右转

路口10m的位置。TV1匀速50km/h行驶，自车和TV1在进入雾区3秒前稳定车速，自行车在距离TV1 100m

时，开始以车速15km/h同向行驶，TV1在相距自行车50m处切出到相邻车道。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a) 自车与 TV1、自行车目标避免碰撞；

b) 自车与 TV1、自行车目标发生碰撞；

c) 自车在驶入雾区后与目标碰撞前，进入最小风险状态。

6.1.3.3 通过要求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发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车辆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继续行驶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1.4 雨天直道切出缓行目标试验

中
国
智
能
交
通
产
业
联
盟



T/ITS 0308-2025

6

6.1.4.1 试验场景

如图4所示，试验道路为总长度不小于1km的单向双车道长直道，尾部包含长度至少200m的人造雨区，

设定雨天降雨量大于40mm/h。自车沿右侧车道与TV1同向行驶。雾区内踏板车初始静止在雨区外部，相

距雨区边缘100m位置，踏板车外缘与道路边线相距1m。

图4 雨天直道切出缓行目标试验

6.1.4.2 试验方法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与TV1路径相同，相同起点为长直道起点，相同终点为距离雨区右侧边缘右转

路口10m的位置。TV1匀速50km/h行驶，自车和TV1在进入雨区3秒前稳定车速，踏板车在TV1到达距离其

100m位置时，开始以车速30km/h同向行驶，TV1在相距踏板车50m处切出到相邻车道。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a) 自车与 TV1、踏板车目标避免碰撞；

b) 自车与 TV1、踏板车目标发生碰撞；

c) 自车在驶入雾区后与目标碰撞前，进入最小风险状态。

6.1.4.3 通过要求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发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1.5 夜间窄路突开车门试验

6.1.5.1 试验场景

如图5所示，试验环境为夜间，试验道路为无路灯双向双车道，车道宽度4.5m，沿车道边缘有连续

直列式小型汽车停车位，车位尺寸为宽2.5m，长5.3m。连续车位上停放静止车辆TV1、TV2和TV3，静止

车辆目标左侧后视镜垂点落在车位边线，其中静止车辆TV2前后位置灯常亮。

图 5 夜间窄路突开车门试验

6.1.5.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路径经过停车带路段，且终点为该直道末端，初始车速40km/h。当自车进入路

口，距离TV2车头距离15m时，TV2主驾车门打开，且在1s内车门开度达到15度。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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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车与静止车辆目标避免碰撞；

b) 自车与静止车辆目标发生碰撞。

6.1.5.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1.6 夜间窄路自行车横穿试验

6.1.6.1 试验场景

如图6所示，试验环境为夜间。试验道路为无路灯双向双车道，车道宽度4.5m，沿车道边缘有连续

直列式小型汽车停车位，车位尺寸为宽2.5m，长5.3m。连续车位上停放静止车辆TV1、TV2和TV3，静止

车辆目标左侧后视镜垂点落在车位边线，TV2和TV3基于车位均匀摆放，两车纵向间距2.5m。自行车目标

物初始位置相距车位边线距离为2m，自行车前进轨迹与TV2和TV3相隔车位线重合。

图6 夜间窄路自行车横穿试验

6.1.6.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路径经过停车带路段，且终点为该直道末端，初始车速40km/h。在自车进入路

口与自行车行驶轨迹径向距离15m时，自行车从初始位置以8km/h的速度匀速骑行3.5m到达预碰撞位置。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a) 自车与横穿自行车目标避免碰撞；

b) 自车与横穿自行车目标发生碰撞。

6.1.6.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2 特殊场景应对能力试验

6.2.1 车内遇险应对试验

如图9所示，试验道路为总长度不小于3km的连续道路，道路中心线为虚线。自车沿车道行驶，车辆

后排有可生成浓烟的装置，该装置能在5秒内使乘员舱PM2.5浓度达到1000μg/m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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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车内遇险应对试验

6.2.1.1 试验过程

设定自动驾驶车辆行驶路径，设定终点为封闭场地内距离起始点总长度不少于2km的位置。车速

60km/h。在自车行驶过程中，通过远程程序控制车辆内部烟雾箱使其产生浓烟。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a) 自车继续行驶直到终点；

b) 自车进入最小风险状态。

6.2.1.2 通过要求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内部风险；

c) 车辆应在烟雾生成 60s 内完成靠边停车并解锁车门。

6.2.2 路面水洼夜间应对试验

6.2.2.1 测试场景

如图10所示，试验道路为总长度不小于1km的单向双车道直线道路，道路中心线为虚线。其中一条

车道中心存在最短长度和宽度均不小于2m的不规则积水凹坑，自车沿存在积水凹坑的车道行驶时，自车

前方有TV1匀速行驶，初始自车和前车相距60m。同时在自车相邻车道有一引导车LV与自车并行。测试时

间为夜间路灯情况下，测试过程路灯应全程开启。

图10 路面水洼避让试验

6.2.2.2 试验过程

设定自动驾驶车辆行驶路径，设定终点为道路的另一端。自车与TV沿具备积水凹坑的车道同向行驶，

TV以匀速60km/h行驶，在距离积水凹坑100m时，自车和LV稳定运行达3s以上。TV在距离积水凹坑位置35m

按1.5m/s的横向速度进行变道，车辆完全跨过道路中心线后变道结束，并继续以60km/h在变道后车道行

驶。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a) 自车驶过积水凹坑；

b) 自车未经过积水凹坑，在经过前停止或避让。

6.2.2.3 通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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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当自车避让积水凹坑后，自车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2.3 路面静态障碍物夜间应对试验

设定场景参照6.2.2.1进行，将道路中的积水凹坑设置为静态纸箱，纸箱尺寸高度不应低于测试车

辆底盘离地高度的120%，如图11所示。

图11 路面静态障碍物避让试验

按照6.1.1.2的方法进行试验，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自车应能在靠近障碍物至少 5m 的位置完成避让或制动；

d) 若车辆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2.4 轿车目标夜间恶意加塞试验

6.2.4.1 测试场景

如图12所示，试验道路为总长度不小于1km的单向双车道直线道路。自车跟随目标车TV1行驶，TV1

车速为60km/h，在相邻车道TV2与自车并行。测试时间为夜间路灯情况下，测试过程路灯应全程开启。

图12 恶意加塞试验

6.2.4.2 测试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且终点为直线道路的另一端。自车规划路径与TV1相同，TV1稳定车速为60km/h。

TV2和自车并行，在并行时，TV2的最前端和自车最前端偏差不超过1.5m。当自车车速稳定后，TV2驾驶

超越自车，当TV2最后端和自车最前端间距超过10m时，TV2以横向速度1.5m/s并入自车所在车道。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时，试验结束：

a) 自车与 TV2 避免碰撞；

b) 自车与 TV2 发生碰撞。

6.2.4.3 通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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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2.5 货车目标恶意加塞试验

如图13所示,设定场景参照6.2.5.1进行，将TV2换为货车目标，货车超车时与自车间距应在15m以上。

图13 货车目标恶意加塞试验

按照6.2.5.2的方法进行试验。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2.6 异形施工路段夜间静止目标物试验

6.2.6.1 试验场景

如图14所示，试验道路为至少包含单向双车道的长直道，其中间车道边线呈白色虚线，车道中央设

有以铁皮围护、四角各置一个交通锥平行四边形施工区域（尺寸1m×1m），其中心位于道路边线并跨车

道布置。测试时间为夜间路灯情况下，测试过程路灯应全程开启。

图14 施工路段占道通行

6.2.6.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路径终点为该直道的另一端，自车在距离道路交通锥200m时车速应稳定。TV1

在自车相邻车道上并行，在自车车道上有自行车行驶，车速15km/h。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后，试验结束：

a) 自车与交通锥、自行车目标及 TV1 避免碰撞；

b) 自车与交通锥、自行车目标及 TV1 发生碰撞。

6.2.6.3 通过要求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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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车辆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若车辆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2.6.4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车辆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若车辆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3 复杂道路应对能力试验

6.3.1 无保护路口逆光直行避险试验

6.3.1.1 试验场景

如图15所示，试验道路为双向四车道，车道边线有水马组成的隔离带，在隔离带与T行路口会合处

有开放路口与相邻车道连通，隔离带开放路口宽度为6m。TV1左转通过隔离带中间路口，自车在T型路口

直行。测试时间为傍晚，自车逆光行驶。

图 15 无保护路口直行试验

6.3.1.2 试验过程

设定车辆行驶路径，终点为直道的另一端。自车车速在距离隔离护栏路口200m前稳定，车速为Vmax。

当自车距离路口50m时，TV1从距离路口10m的位置开始行驶并在经过路口时转向。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后，试验结束：

a) 自车与 TV1 避免碰撞；

b) 自车与 TV1 发生碰撞。

6.3.1.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3.2 无保护路口夜间左转避险试验

6.3.2.1 试验场景

如图16所示，试验道路为双向四车道，车道边线有水马组成的隔离带，在隔离带与T行路口会合处

有开放路口与相邻车道连通，隔离带开放路口宽度为6m，自车左转通过隔离带中间路口，TV1在T型路口

直行。测试时间为夜间路灯情况下，测试过程路灯应全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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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无保护路口左转试验

6.3.2.2 试验过程

设定车辆行驶路径，终点为T形路口的另一端。自车距离隔离带路口200m位置车速应稳定，当自车

距离隔离带路口30m位置时TV1从距离路口30m位置开始行驶。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后，试验结束：

a) 自车与 TV1 避免碰撞；

b) 自车与 TV1 发生碰撞。

6.3.2.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自车应通过声音或振动的方式提醒乘客前方危险场景；

c)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3.3 无保护路口夜间左转行人横穿试验

6.3.3.1 试验场景

如图17所示，试验道路为双向四车道，车道边线有水泥墩隔离带，在隔离带与T行路口会合处有开

放路口与相邻车道连通，隔离带开放路口宽度为6m，自车左转通过隔离带中间路口，两台静止目标车停

靠在上方车道远离隔离带侧的道路。测试时间为夜间路灯情况下，测试过程路灯应全程开启。

图17 无保护路口左转行人横穿试验

6.3.3.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路径终点为T形路口上方的另一端。自车通过隔离带路口后，自车最前端经过

TV1和TV2下方的道路中心线时，行人从距离预碰撞点3m位置以1.5m/s速度横穿，试验开始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后，试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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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车与横穿行人避免碰撞；

b) 自车与横穿行人发生碰撞。

6.3.3.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3.4 无保护十字路口多目标避险试验

6.3.4.1 试验场景

如图18所示，试验道路为双向四车道的无信号灯十字交叉路口，交叉路口转弯半径不小于15m，自

车从左转路口左转，TV1在自车的左侧车道缓行，摩托车目标在TV1右侧车道行驶。

图18 无保护十字路口多目标避险试验

6.3.4.2 试验过程

先进行预备试验，设定自车行驶路径，终点为该路口左侧车道的另一端。自车车速稳定行驶并距十

字路口中心至少 150 m时试验开始，在到达十字路口后自车左转，TV1在相邻车道距离路口15m处以车速

10km/h直行，摩托车在距离路口25m处以20km/h直行。

在正式试验前，主车需分别与摩托车和TV1分别进行预碰撞试验，位置和速度设置参照正式试验参

数。预碰撞试验分别进行三次。当场景只有摩托车和主车时，试验三次确定预碰撞点位，并记录测试中

自车和摩托车目标的位置和速度。当场景只有主车和TV1时，按照位置和速度设置主车行驶参数，TV1

按设定距离和速度行驶，明确三次试验主车均能较TV1提前通过十字路口，过程不会碰撞。

正式试验时按照预备试验设定自车及TV1行驶参数，自车在距离路口位置以速度左转，TV1在相邻车

道距离路口位置以稳定速度直行，摩托车在TV1右侧车道距离路口25m位置以速度20km/h直行。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后，试验结束：

a) 自车与摩托车目标避免碰撞；

b) 自车与摩托车目标发生碰撞。

6.3.4.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3.5 无保护十字路口夜间多目标横穿避险试验

6.3.5.1 试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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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9所示，试验道路为至少两条车道的无信号灯十字交叉路口，交叉路口转弯半径不小于15m，

自车从TV1相邻车道直线行驶，自行车、摩托车目标及行人目标从路口左侧通过人行横道。测试时间为

夜间有路灯场景下，测试过程中路灯需全程开启。

图 19 无保护十字路口多目标横穿避险试验

6.3.5.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终点为该路口下方车道的另一端。自车车速稳定行驶并距十字路口中心至少

150 m时试验开始，在到达十字路口后自车右转，当自车最前端达到上方人行横道时，电动踏板车以

15km/h匀速从距离路口5m位置进入人行横道，自车从距离路口5m位置进入人行横道，行人以5km/h匀速

从距离路口5m位置进入人行横道。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后，试验结束：

a) 自车与自行车、摩托车及行人避免碰撞；

b) 自车与自行车、摩托车及行人发生碰撞。

6.3.5.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6.3.6 无保护环岛夜间多目标避险试验

6.3.6.1 试验场景

如图20所示，试验道路为包含不少于3个出入口的环形路口，路口内至少包含两条车道，路口每个

出入口至少为双向单车道，自车入口上游存在动态车辆目标TV1，下游第2个入口存在车辆TV2准备在该

处掉头。夜间有路灯场景下，测试过程中路灯需全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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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无保护环岛夜间前车掉头险试验

6.3.6.2 试验过程

设定自车行驶路径，路径终点为出口2直道的另一端。自车沿试验道路行驶，在距离环形路口至少

200m时试验开始，当自车到达环形路口入口时，动态车辆目标在入口上游以15 km/h的速度匀速行驶并

计划于出口1驶出。当TV1经过横向道路中心线时，TV2开始掉头。

当达到以下任一条件后，试验结束：

a) 自车与 TV1、TV2 避免碰撞；

b) 自车与 TV1、TV2 发生碰撞。

6.3.6.3 通过条件

应满足以下接受准则：

a) 试验过程中，自车未与道路目标产生碰撞，且未出现 5.2.2 所述的任一事件；

b) 若自车在过程中未进入最小风险状态，其应能到达规划路径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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